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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

課程 
(必修

10 學

分，選

修 4 學

分) 

 

   ※圖示說明： 
1.博士班課程應修畢 34 學分。 
2.必修科目於課程名稱後加註「（必）」，其

餘則為選修課程。 
3.各課程學分數以括號加註於課程名稱

後。 
4.修習課程包含共同課程 14 學分及專精課

程 20 學分(含獨立研究)。 
5.專精課程分為二個課群，區分為課程與

教學課群及教育行政與政策課群，各課

群下分為「核心課程」及「選修課程」。 
6.需就二個課群擇一作為「主選課群」，次

為「副選課群」。並就主選課群之「核心

課程」6 門至少選 4 門修習；副選課群之

「核心課程」6 門至少選 2 門修習。其中，

副選課群之 4 學分，不列入跨組、外系

所及外校選修之 6 學分內計算。 
7.修習主選課群之核心課程 8 學分外的核

心課程學分數，得認列於主選課群之選

修課程學分數內。 
8.6 學分得跨課群或至外系所、外校選修課

程。惟專精課程如跨系所或跨校選修，

應與個人論文研究領域相關，或與本系

研究所課程重點相符合。不符合者，其

學分不予採計為畢業學分。 

一年級 二年級 

教育研究方法論專題研究

(必)(3) 

教育史專題研究(2) 

三年級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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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心理學專題研究(2) 

教師教育專題研究(必)(2) 

研究設計專題研究(必)(3) 

教育社會學專題研究(2) 

國民教育專題研究(必)(2) 

教育哲學專題研究(2) 

教育政策與問題專題研究

(2) 
教育行政領導專題研究(2) 

教育制度比較專題研究(2) 

教育財經專題研究(2) 

教育行政專書研讀(1) 

 

 
1. 學校行政領導與研究人員 
2. 教育行政領導與研究人員 
3. 課程與教學領導人員 
4. 教材研發與設計人員 
5. 教育研究人員 

 

 

畢 

 

 

業 

 

未 

 

來 

 

就 

 

業 

獨立研究 A(必)(1) 

獨立研究 B(必)(1) 

課程變革專題研究(2) 
課程設計與發展專題研究

(2) 

課程與教學專書研讀(1) 

 

 

課

程

與

教

學

課

群 

課程理論專題研究(2) 

教學設計專題研究(2) 

學生心理發展與課程設計

專題研究(2) 

 

教育法規專題研究(2) 

教育行政專題研究(2) 學校經營專題研究(2) 
教育改革專題研究 

(2) 
 

教育行政哲學專題研究(2) 

教育政治學專題研究(2) 

教育評鑑專題研究(2) 

高等教育專題研究(2) 

學校組織文化專題研究(2) 

教科書比較專題研究(2) 

情意教學專題研究 

(2) 

課程統整問題 

專題研究(2) 

教學社會學專題研究 

(2) 
多元文化課程 

專題研究(2) 

 

差異化教學專題研究 

(2) 

 

品德教育專題研究 

(2) 

教學理論與策略 

專題研究(2) 

課程評鑑理論與實務專題研

究(2) 

潛在課程專題研究 

(2) 

教育倫理學專題研究(2) 

 

當代教育思潮 

專題研究(2) 

 

結構方程模式專題研究(2)  後設分析專題研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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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教育專題研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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